
加强管理  深化改革  
努力提高农垦企业经济效益

项怀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营农垦企业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七

五”时期在财务管理方面推行了财务包干办法，促进了农垦经济的迅速发展。“七五”期间，农

垦企业年均实现利润14.4亿元，比“六五”期间年均增加6.9亿元，增长近 1 倍。农垦企业除向国

家交售大量的粮、棉、油、橡胶等商品和向城市供应丰富的肉、禽、蛋、奶等副食品外，上交国

家的税、利、费随着经济的发展也逐年增加，1990年预计完成20亿元，比1985年增加10.3亿元，
增长 1 倍多。“七五”期间，农垦企业累 计所 得包干结 余近55亿元，比“六五”期间 增加15亿

元，增长38 %；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比“六五”期间增加84亿元，增长53%。实践证明，财

务包干办法调动了国营农垦企业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为深化农场

内部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
“七五”时期农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是，企业的承包基数尽量定

得合理；努力改变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制度；积极走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主管部门和财

政部门紧密配合对农垦企业包管结合，管是重点。农垦企业财务包干方面的这些经验是初步的，
但有它自己的特色，“八五” 期间我们要很好地运用和发展这些经验。

“八五”前两年，农垦企业财务工作如何展开？我认为有必要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完善财务包干，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八五”期间农垦企业要继续实行财务包干。但对财务包干办法要作必要的修订。总的要求

是农垦企业在“八五”期间应当减少一些亏损补贴，增加一些上交利润，给国家多做贡献。前两

年，考虑到一些农垦企业将进入还贷高峰，需处理“七五”期间因灾挂帐的包袱，要安置离退休

人员和职工子女就业，特别是农业生产条件需要改善等实际情况，国家决定这两年对全国农垦企

业总的补亏指标不减，上交利润指标不增，基本维持1990年基数水平。这个决定是在当前国家财

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作出的，体现了国家财政对农垦企业的关怀和支持。因此，各级农业、财政

部门要帮助农垦企业充分利用“八五”前两年的有利时机，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农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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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本身也要珍惜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生产，努力扭亏 增盈，提 高经 济效益，争取在

“八五” 后三年为国家多做贡献。
“八五” 前两年国家对全国农垦企业总指标不变，但在企业之间要做必要调整。这些调整，

一是经济发展较快，相对来说利润水平较高，“七五” 期间没有核定上交利润指标的企业应核定

其 上交利润指标；二是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农工商联合企业（经济实体），应同直属的工、

交、商、建筑企业一样核定上缴利润指标；三是从保卫和稳定边疆的需要出发，对地处边境、自

然条件和生产条件较差的农场，在核定亏损补贴时要给予特殊照顾。对边境农场，一方面，要从

实际出发，留有余地安排其包干指标；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管理，促其尽快扭亏。

二、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扭亏增盈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当前国民经济工作的重点。总的来说，目前农垦企业基础工作还比较薄

弱；经济核算也不够落实；有的企业资金管理比较混乱；不少企业物质消耗居高不下；有的企业

产品质量不高，流通不畅，库存积压多，提高效益的潜力很大。国务院决定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广

泛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的活动，农垦企业要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在新的五年里扎扎实实

地抓好扭亏增盈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企业经济效益，对企业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对国家财政来说

是摆脱困境的根本途径，效益上不去，国家财政困难，“八五” 计划编得再好，没有财力保证，
就实现不了。企业经济效益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人人都应当重视。

（二）明确奋斗目标。今明两年要求做到物质消耗每年降低 2 %左右；企业管理费，扣除工

资、利息、折旧开支外要求每年节约 4 % ～ 5 %；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要 求在 上年的 基础 上减亏

20% ；盈利企业的盈利额要求在上年基础上增加20%。各地农业、财政两部门要结合本地区的实

际情况，将各项指标层层分解，落实下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目标的实现。
（三）要抓好重点户。一是抓重点亏损大户的扭亏工作。“七五” 期间，全国农垦亏损企业

亏损额年均3.3亿元，与 “六五” 相比降幅不大，特别是近两年还 有回升势头（1989年4.3亿元，
1990年预计 4 亿元），亏损额增加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边远省区的少数亏损企业。1989年亏损100

万元以上的112个亏损大户虽只占亏损总户数的14%，但其亏损额却占亏损企业亏损总额的63%。
亏损大户较集中的省区，农业、财政部门要逐个排队，分类指导，派出得力干部蹲点帮助，在抓

基础工作上下一番功夫。对个别管理跟不上，短期内难以扭亏的 农垦工商业亏 损大户 可采取停

办、兼并、转让等措施。二是抓盈利大户的增盈工作。1989年全国农 垦企业 盈利500万元以上的

盈利大户69个，户数只占盈利企业总户数的 3 %，盈利额却占盈利企业利润总额的30 %。如果这

部分企业能达到在上年基础上增盈20%的目标，即可增加盈利额1.2亿元，将对农垦全行业扭亏增

盈工作的全局产生很好的影响。
（四）要搞好财政扶持。“八五” 期间，财政上的各项专项资金的安排基本不变。有条件的

地方，要将财政安排的亏损补贴除直接用于弥补企业亏损外，尽可能地节减一部分，以扭亏增盈

措施费和周转金的形式，帮助农垦企业克服因灾造成的经济困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多种

经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扶持的资金应重点用于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三、加强财务管理，促进农垦企业健康发展

（一）完善家庭农场财务管理。农垦企业兴办职工家庭农场，这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

国营农业企业内部体制的重大改革。总的看，这几年的发展是健康的、富有生命力，但也暴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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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有的国营农场把大型农机具转让给家庭农场，造成机械设备不能充分发挥

作用；有的国营农场把比较完备的农业基础设施划给多个家庭农场经营，又没有及时解决好统分

结合的关系，制约了农业基础设施效力的发挥；有的家庭农场担心政策不稳，只顾眼前利益，搞

掠夺式经营，造成地力下降；有的家庭农场至今不懂得记帐、算帐，习惯于 “口袋帐”，核算制

度不健全；有的国营农场对家庭农场让利过多，“富了和尚、穷了庙” ，职工手中有了钱，用于

生活消费多，用于农业投入少；有的家庭农场占用国营农场的资金和财产，长期拖欠挂帐，侵占

了国家和企业的利益，等等。我们要帮助农垦企业在新一轮承包中正确处理好家庭农场与国营农

场的分配关系，使新的包干基数更加切合实际、科学合理，特 别要 帮助家 庭农场 在经营的方式

上，管理水平上大大提高一步，使家庭农场的财务管理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加强资金管理。首先是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主要是要加强对包干结余资金和更改资

金的管理。“八五” 期间包干结余资金主要应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对用作基建自筹的资金，

必须经主管财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动用；企业的储备基金要坚持先提后用的原则，按中等偏上

的灾年所需数额提足，平时可参加周转，灾年动用以后要及时补足。随着农垦企业固定资产的不

断增加，由企业支配的更改资金也越来越多。这项资金应主要用于原有固定资产的重置更新和技

术改造，转让给家庭农场的农机设备作价款，已拖欠多年的，要抓紧回收，保证用于农机设备的

更新。更新改造基金仍应坚持先提后用，专款专用的原则，近两年内重点解决农机设备更新，减

少欠帐过多的问题。另外强调一点，提留的更改资金，原则上都要留给企业，主管部门可以集中

一点，但不能集中过多。总的一句话，专项资金的管理，要严格按规定办事，专款专用。企业不

能随意将国家财政的政策让利花光吃光，最后出了窟窿又要财政解决。
其次要依靠自身力量逐步补充流动资金。自1983年流动资金 交由 银行安排后，财政 不再拨

补，企业自我补充也很少。在新一轮财务包干期间，国营农牧场和橡胶农场在不突破财政核定上

交利润或亏损补贴指标，不增加企业财务挂帐的前提下，经财政部门审查批准，允许在利润分配

项下，计算包干结余之前，拿出一部分补充流动资金。农垦主管部门直属的工、交、商、建筑企

业和经济实体的农工商联合企业仍应按现行制度规定，用包干结余积极自行补充流动资金。
第三要做好清理核实和融通资金工作。一要抓好清核资金工作，农垦企业与外界的经济往来

日益增多，资金结算业务量不断增加，由于资金管理跟不上，结算不及时，纪律松驰，企业与企

业之间，企业与职工之间资金相互挤占、拖欠严重。1988年全国农垦企业各种应收款近100亿元，比

上年增加39 %，其中：应收家庭农场资金近19亿元，比上年增加30%。我们要继续帮助企业开展

清理核实资金工作，成立清理资金小组，组织专人深入企业，调 查研 究，清 理整 顿。清理的重

点：一是挤占挪用专用基金、包干结余资金、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二是库存超储积压物资和商

品；三是应收款和职工欠款；四是逾期应回收的财政支农周转金。通过清核资金，充分挖掘内部

潜力，缓解当前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二要积极融通、搞活资金。近年来，有些地区的农业、财政

两部门在银行的支持下，帮助农场建立内部结算中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今明两年要在融通资金

方面多下一些功夫，加强与有关方面的联系，为农场搞活资金出力。
（三）强化财政监督，建立驻厂员制度。加强财政监督，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更好地发挥财

政驻厂员的作用。财政驻厂员起码要起到三个作用：一是服务企业，要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

加强经济核算，参与落实经营承包指标，疏通产供销渠道，为企业排 忧解 难；二是 加 强财政监

督，要初审财务计划、会计决算，参与专项拨款和专项贷款的管理，审查社会集团购买力开支计

划，参与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做到有职有权有事做，把财政监督落到实处；三是及时反馈

信息，财政驻厂员要经常深入企业第一线调查了解情况，对企业好的经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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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决的初步意见，及时向上级反映， 逐步建立起定期汇报工作的制度，帮助中央和省级财政部

门及时了解情况，据以指导工作。财政驻厂员的工作很难做，而他们又负有督促贯彻落实党的财

经方针、政策，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光荣任务，农业、财政部门和企业都要理解和支持他们，认

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相互协调、 配合做好工作。

四 、试办农业保险，提高农垦企业自我抗灾救灾能力

我国是一个灾情较多的国家。据有关部门统计，建国以来，我国年年有小灾，四年一大灾，
平均每年受灾人口在 2 亿人以上，受灾农作物达 5 至 6 亿亩，少收粮食 近200亿公 斤，直接经济

损失超过100亿元。农垦企业的情况同样如此。我国农垦企业大多处于边境地带，生产条件差，抗

灾能力弱，一遇大早小涝，损失也是数以亿计。如 何 筹 集 资 金 防 灾 抗灾，这些年来各地采取

了 多 种 办 法：一是企业内部建立风险基金。二是在省级范 围筹措备 荒基 金。三是 试办农业保

险。搞农业保险是一件新生事物，我们经验不多，看来，在促进提高农业自我抗灾救灾能力上，
这是一个方向。国务院领导同志也多次强调搞些试点。当然，目前在全国农垦企业大面积开展农

业保险，时机还不成熟。现在可以先在少数条件比较成熟，企 业 和职工素质比较 好的大垦区试

点，摸索经验，逐步展开。搞保险，关键在于是否有充足的保险赔付资金。我想，可以采取多方

面、多渠道筹集的办法：一是职工个人按规定缴纳一点保险费；二是企业从提取的风险基金中交

一点；三是财政从预算安排的亏损补贴指标中划出一点；四是保险公司从经营利润中拿一点，用

四个一点的办法，形成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一起上的局面。中央搞试点，有条件的省份也可在

省级企业搞试点。“八五” 期间，农垦企业要在农业保险方面大胆走出一步，争取有所突破，从

而使农业保险逐步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讯

财政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召开

出版经济政策座谈会

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于1990年12月25日在广

州市联合召开了出版经济政策座谈会。参加会 议的有

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四川、广东 省（市）财政

厅（局）和新闻出版局的同志，财政部、国 家税务局

有关部门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国家新闻 出版署副署

长于永湛、财政部文教财务 司 副 司 长杜俭 主持了会

议。

记者从这次会议上了解到，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

以来，为解决出版企业的经济困难，支持其发展，国

家财政在困难的情况下，对出版企业实行了 减税让利

的特殊照顾和优惠政策。国家财政的支持，对于书刊

印刷厂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生产能力，解决

出书难；对于图书网点的新建、维修 和改造，提高发

行能力，缓解买书难；对于提高 和改善职工生活福利

条件；对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

都起了推动作用。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出版企业

的经济状况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专业学术著作出

版难，印刷设备陈旧、落后，图书发行网点不足，出

版行业内部创利、留利不均以及使用不当 等都亟待解

决。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调整出版企 业经济政策，

财政经济政策要向出版社会 效 益 好 的图书倾斜等指

示，这次会议上，代表们就如何改进出版企 业财务管

理和调整出版经济政策进行了有益的 探讨，并交流了

出版企业在注重社会效益、加强内部财 务管理、降低

成本等方面的经验。据悉，这次会议后，有关部门将

进一步研究制定促使出版企业有自我 发展的内部机制

的政策，以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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